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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神通”观念及其历史演化
∗

王萌∗∗

【摘要】“神通”现象是佛教文化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于

“神通”现象的性质,佛教通过“自内证”的方式做出评判,即它们属于佛

教修行悟道过程中的随附性现象,与通向终极解脱的圆满智慧相比,是
属于第二位的东西.在佛教发展史中,“神通”实践与不同社会的文化

传统相适应,成为佛教文化脉络中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在因素,同时它们

的影响力也受到具体文化环境的制约.作为宗教经验的特殊表现,佛
教的“神通”实践将实践者导向了更为超越的人生目标,即人的升华和

觉悟.佛教对“神通”现象的理解,反映了人类自我认知的高度智慧,在
当代仍然具有发人深省的启发意义和不可磨灭的认识价值.

【关键词】佛教“神通”;历史分衍;自内证;宗教经验

任何宗教都包含了与“超自然”有关的内容,这是与宗教文化本身的性质密

切相关的. 宗教之所以能够为人提供关于“彼岸”的讯息,建立诸多关于“来世”
的精致教义,正是因为宗教通过其特有的途径打开了一条通向这个陌生世界的

通道. 这一通道就是宗教学研究所称的“宗教经验”①. 宗教学研究已经表明,
通过宗教实践,宗教修行者会进入“出神”状态,产生诸如“人神际遇”“神我合一”
等神秘体验. 佛教是一种长期存在于历史时空中的宗教文化现象,它有自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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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以宗教神秘主义问题为核心的宗教与科学关系研究”(１４BZJ００２)的阶

段性成果.
王萌,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宗教经验”是宗教信仰者在信仰和修行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特别的感受和体验,它对经验者的

身心世界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在宗教学发展史中,美国学者威廉􀅰詹姆士最早对宗教经验做出了全面的

研究. 参 见:威 廉 􀅰 詹 姆 士 WilliamJames, «宗 教 经 验 之 种 种:人 性 之 研 究» [VarietiesofReligious
Experience: A Studyin Human Nature], 唐 钺 Tang Yue译, ( 北 京 [Beijing]: 商 务 印 书 馆 [The
CommercialPress],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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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演化的历史,也发展出了一套具有丰富内容的宗教实践体系,而且它在适应

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宗教实践中产生“神通”现象提出了其独有的评判标准.
这一特殊的认识方式,保证了佛教避免走入“着魔”的歧途,也使得佛教在人类文

明史上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 对佛教“神通”现象的梳理和分析,有助于深化

我们对宗教经验问题的认识.

一、佛教的“神通”实践及其自我定位

(一)“神通”与佛教修行的究竟目标

佛教以庞大而精致的哲学思维著称于世,其教义被称为“最为宏大的神学唯

心主义体系”①;同时,作为“一种寻求神秘结合的宗教”②,它又是具有丰富神秘

主义内容的东方宗教文化的代表. 作为当时印度社会中的沙门思潮之一,佛教

是在对婆罗门教的反拨、批判中诞生的,它否定了“自我”(ātman)或者“神我”
(purusa)的实在性,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外道”(tīrthika)的解脱之路,即“八正

道”(āryāst  ān
􀅰gikaＧmārga). 但是,在宗教修行的目标上,佛教仍然是追求解脱

与觉悟,在宗教修行的方式上,佛教也继承了印度传统的宗教修行方式,即经由

“神秘知识”(jnāna,vidyā)消除“无明”(avidyā)或者揭开“摩耶”(māyā)之幕而

获得解脱.③ 释迦牟尼在获得觉悟的过程中,采取了印度传统的瑜伽修习方式,
佛陀进入“涅槃”(nirvān a

)的方法也有瑜伽的结构,这一系列冥想和禅定的方法

经过佛陀新的解释,成为佛教基本的修行内容.
佛典记载,释迦牟尼的悟道过程就伴随各种不同寻常的心理体验. 这一过

程实际上也典型地反映了宗教导师“悟道”或领受“启示”的过程.④ 佛典记载,

①

②

③

④

方立 天 FangLitian, «佛 教 哲 学» (增 订 本) [BuddhistPhilosophy] (updatededition), (北 京

[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hinaRenmin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７).
杰弗里 􀅰 帕林德尔 GeoffreyParrinder,«世界宗教中的神秘主义» [MysticismintheWorld􀆳s

Religions] ,舒晓炜ShuXiaowei,徐钧尧XuJunyao译,(北京[Beijing]:今日中国出版社[ChinaToday
Press],１９９２),７２.

对于佛教而言,觉悟就是获得真正的知识,佛陀因此成为一个“觉者”. 参见:米尔恰􀅰伊利亚德

MirceaEliade,«宗教思想史»[Histoiredescroyancesetdesidéesreligieuses],宴可佳 YanKejia,吴晓群

WuXiaoqun,姚蓓琴 YaoBeiqin译,(上海 [Shanghai]: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 版 社 [ShanghaiAcademyof
SocialSciencesPress],２００５),４９１.

在早期的巴利语三藏中并无关于释迦牟尼生平的完整记录,在小乘佛教向大乘佛教的演变过程

中,顺应对教主崇拜和宗教感情的需要,才开始出现佛陀的传记,包括用梵语写成的«大事»«佛所行赞»
«神通游 戏». 参 见: 郭 良 鋆 GuoLiangjun, «佛 陀 和 原 始 佛 教 思 想» [BuddhaandPrimitiveBuddhist
Thought],(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１９９７),１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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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乔达摩􀅰悉达多进入甚深的禅观后,引起了魔宫的极大震动. 魔王通过美

色的引诱、恐怖的侵扰等都没有让菩萨(修行中的释迦牟尼)退失坚定的信心.
菩萨通过观察离欲之道,远离欲界欲望,生起初禅的神足通,变化出种种相对应

的境界:

尔时菩萨住于正定,其心清白光明无染,离随烦恼,柔软调和无有摇动,
至初夜分得智得明,摄持一心获天眼通.菩萨即以天眼观察一切众生死此

生彼、好色恶色、胜劣贵贱、随业而往,皆悉了知.􀆺􀆺于中夜分摄持一心,
证得忆念过去宿命智.通观过去自他所受生事,皆悉了知一生二生乃至十

生,百生千生万生亿生,百亿生千亿生,乃至照过无量百千那由他拘胝数生,
乃至成劫坏劫,无量无边成劫坏劫,皆悉忆知.①

这些描述,可以作为释迦牟尼在修行中的宗教经验来理解,即伴随着他的修

道和悟道,他获得了超越性的感知、领悟和控制能力. 在世界宗教史上,佛教对

释迦牟尼所经由的超常能力的描述和渲染是超过了任何其他宗教的创始人的.
当然,这是由释迦牟尼在佛教中的地位决定的,因为依据佛教的义理,他不是任

何神的代表,而是超越了任何神灵的究竟觉悟者,这些神通是作为成就无上正等

正觉者所理应具备的.②

在佛教中,对“神通”最典型的描述是所谓的“五眼”“六通”③. 如佛典所述,
佛是成就“五眼”、具足“六通”的,在佛教看来这也反映了佛的圆满功德. 根据佛

教的义理,“五眼”“六通”是佛教信仰者通过修行都可以具备的,其中的某些“神

通”如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等神通力是其他宗教(“外道”)的修行者,
甚至包括“六道”中的其他众生都可以具有的,但是慧眼、法眼、佛眼与漏尽通是

①

②

③

«方广大庄严经»,CBETA,T３, No．１８７,５９５b.
对于佛教典籍中的此类描述,当然不可能全部是对释迦牟尼悟道过程中心理体验的实际记载.

在佛教传播过程中,其必然会依据民族的文化习俗和自身的宗教教义将一些神话传说编织进去,这一倾

向在大乘佛教的经典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参见:郭良鋆,«佛陀和原始佛教思想»,３０—３３.
佛教中所说的“五眼”是指五种代表功能福德的眼力. 一是肉眼,为凡夫肉身所具之眼. 二是天

眼,为色界天人因修禅定所得之眼,世界之远近、前后、内外悉皆能见. 三是慧眼,为二乘人(阿罗汉、辟支

佛)所得之眼,能洞察一切现象皆为空相. 四是法眼,是菩萨所得之眼,能彻了一切法门. 五是佛眼,是诸

佛具足觉了诸法实相的眼力. “六神通”是佛教描述的六种神妙自在的能力. 一是天眼通,能见六道众生

的生死苦乐之相和一切世间种种形色,无有障碍. 二是天耳通,能闻六道众生关于苦乐忧喜的语言和世

间的种种音声. 三是他心通,能知六道众生心中所念之事. 四是宿命通,能知自身和六道众生三世宿命

和所作之事. 五是身如意通,身能飞天入地,出入三界,随意变现. 六是漏尽通,谓断尽一切烦恼惑业,脱

离生死轮回. 关于“五眼”“六通”的描述,见于«长阿含经»«集异门足论»«俱舍论»«大品般若经»«大智度

论»等佛教典籍. 这些资料表明,佛教所说的“神通”是有经验基础的,但它们是在经过佛教义理的阐释后

才被纳入佛教经典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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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圣者才具备的.① 这从一个方面显示了佛教的宗教理想和修行旨趣,即

超常的“神通”能力是宗教修行过程中的产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修行者

的成就与功德. 但是佛教所追求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宗教实践证悟宇宙人生

的真理. 正如佛学家木村泰贤先生所论述的,佛教修行的特征,在于基于事实对

事物 进 行 如 实 观 察, 契 于 “ 法 性 ” (Dhammatā) 而 获 得 “ 如 实 智 见 ”
(Yathabhuūtanandassana).② 真实的佛陀并非“无所不知”的全智者,他只是提

出了基于对世界的如实观察而觉悟的解脱之道. 虽然佛陀继承、实践了印度传

统的修行方式,然而其根本目的不在于获得禅定功夫,而在于通过自己的身体力

行实现“自知、自觉、自作证”,所以原始佛教戒绝鬼魅、奇异之行法,从根本上以

精神、道德为中心.③

(二)“神通”与禅定的关系

在佛教的修行理论中,“神通”(abhijñā,siddhi,r ddhi
)的获得与禅定有密切

的关系. 虽然佛教根本的宗教理想并不是获得超常的神异能力,但是禅定修习

对于修行者改变惯常的“俗知俗见”、获得对于身心微妙变化的觉知,从而达到所

谓的“由定发慧”“定慧等持”,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因此,不论是小乘佛教

还是大乘佛教的修行体系,禅定的修习都占据了一个不可或缺的地位. 如佛陀

宣讲的“八正道”就包括了“正定”的内容,在大乘佛教中“禅定”也属于菩萨道“六

波罗蜜”(六度)的六种行持之一. 实际上,全部佛教的义理就被概括为戒、定、慧
三学,“三学”在实践中以禅定为中心,禅定贯彻了“三学”中最重要的定、慧二学,
大乘“六度”中的禅那、般若二度.④ «俱舍论􀅰分别定品»云:“一切功德多依静

虑.”⑤佛教天台宗的创始人智者(智顗)在«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中也谈到了修

习禅定的“功德”:

一切自在变现,诸神通力,皆借禅发.􀆺􀆺因禅具足智波罗蜜者,若一

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非定不发,其义可见.行者善修禅故,即便成就十波

①

②

③

④

⑤

«阿毘达磨俱舍论»:“通有六种. 一、神境智证通. 二、天眼智证通. 三、天耳智证通. 四、他心

智证通. 五、宿住随念智证通. 六、漏尽智证通. 虽六通中第六唯圣,然其前五,异生亦得. 依总相说,亦

共异生. 如是六通,解脱道摄,慧为自性. 如沙门果. 解脱道言,显出障义. 神境等四,唯俗智摄. 他心

通五智摄. 谓法类道世俗他心. 漏尽通如力说. 谓或六或十智.”CBETA,T２９, No．１５５８,１４２cＧ１４３a．
参见:木村泰 贤, «原 始 佛 教 思 想 论» [原 始 仏 教 思 想],欧 阳 翰 存 OuyangHancun译, (台 北

[Taipei]:台湾商务印书馆[TaiwanCommercialPress],１９９９),６１.
木村泰贤,«原始佛教思想论»,２２８—２２９.
陈兵ChenBing, «佛 教 禅 学 与 东 方 文 明 » [BuddhistZenandEasternCivilization], ( 上 海

[Shanghai]:上海人民出版社[ShanghaiPeople􀆳sPublishingHouse],１９９７),２５.
«阿毘达磨俱舍论»,CBETA,T２９, No．１５５８,１４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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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蜜,满足万行一切法门.是故菩萨,欲具一切愿行诸波罗蜜,要修禅定.①

在«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中,智顗还谈到了在禅定中获得的“神通”:

上根行人福德智慧利故,证初禅时有二因缘得五神通:一者自发;二者

修得.一自发者,是人入初禅时,深观根本世间三事,即能通达义世间相,觉
义世谛时,三昧智慧转更深利,神通即发.更得色界四大清净造色眼成就,
以此净色之心眼彻见十方一切之色事相分明,分别不乱,名天眼通.所余天

耳、他心、宿命、身通亦复如是.②

这说明“神通”的获得,与特殊的禅定状态或“三昧智慧”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结

合色界四禅的修习,还要进一步修行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止观双修,方可引发

无漏智慧,征得“圣果”.
定、慧二学在实践中被天台宗概括为止观法门. «解深密经»说:“一切声闻

及如来等,所有世间及出世间一切善法,当知皆是此奢摩他(止)、毗婆舍那(观)
所得之果.”③智顗提出:“泥洹之法,入乃多途,论其急要,不出止观二法.”“此之

二法,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若偏修习,即堕邪倒.”④在天台宗的修学体系中,
“止”(＇samatha)是止息散心,属修定;“观”(vipa＇syana)是观想简择,属修慧,即通

过对现象作如实的观察,获得般若智慧. 通过 “止观”获得佛智,把握 “实相”
(dharmatā),被智顗论证为佛教解脱的根本途径. 大乘佛教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瑜伽师地论»也讲道,依大乘经论得闻思智慧,修学止观,即是菩萨禅的基本特

性.⑤ 由此可见,修止是入观的基础,通过修观最终获得出世间的智慧,从而断

灭烦恼彻底解脱,才是佛教宗教修行的根本目标.
(三)“神通”与“智慧”的关系

依佛教典籍的论述,禅定的修习是引发“神通”的基本条件,实际上,有些佛

典也论述了某些 “神通”与“智慧”(“明”,vidyā)一体不二的关系. 这突出体现

了佛教“神通”的特质,说明佛教的“神通”与“智慧”存在更为密切,也更为根本的

关系. 佛教经典中有“三明”之说. “三明”(triＧvidyā),是指除尽愚暗所获得的

①

②

③

④

⑤

智顗,«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CBETA,T４６, No．１９１６,４７７a.
智顗,«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CBETA,T４６, No．１９１６,５３３c.
«解深密经»,CBETA,T１６, No．６７６,７０１b.
智顗,«修习止观坐禅法要»,CBETA,T４６, No．１９１５,４６２b.
«瑜伽师地论»:“若有获得九相心住中第九相心住,谓三摩呬多,彼用如是圆满三摩地为所依止,

于法观中修增上慧. 彼于尔时由法观故,任运转道无功用转,不由加行. 毗钵舍那清净鲜白,随奢摩他调

柔摄受,如奢摩他道摄受而转,齐此名为奢摩他、毗钵舍那二种和合平等俱转. 由此名为奢摩他、毗钵舍

那双运转道.”CBETA,T３０, No．１５７９,４５８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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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的智慧:一是宿命智证明,即明白了知众生过去世各种经历的智慧;二是

生死智证明,即了知众生随业趣于生、死的因缘及其相状的智慧;三是漏尽智证

明,即如实了知谛义,而断尽三界有漏烦恼,远离生死系缚的智慧.① 若与六神

通相配,则此三明依次以六通之第五(宿命通)、第二(天眼通)、第六(漏尽通)作

为自己的功用. 这三类“神通”之所以又被称为“明”,是因为它们不但可以知晓

众生过去、未来世生命流转的相状,而且还能明了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的种种因

缘,通达了知涅槃寂灭的实相. 它们“皆能随顺厌舍生死,皆能引发殊胜功德,皆
能趣向毕竟涅槃”. 其中“第四通能除常见,第五通能除断见,第六通既离二边安

住中道”. 由于这样的“胜用”,“故六通内偏立为明”②. 这种“神通”与“智慧”的

统一,是获得解脱的阿罗汉、辟支佛所具有的特征. 但是他们的能力与智慧与佛

相比仍然是有限的,只有 圆 满 智 慧 的 获 得 者 (佛),才 会 得 到 完 全 的 “明 行 具

足”③. 实际上,佛教最高的“神通”漏尽通体现的就是智慧的圆满无碍. 作为法

界实相的彻悟者,由于如来对于宇宙万象的体性,都能了悟其空性实相,乃至彻

底超出“三界”生死,这是任何其他的“有漏”神通不可同日而语的.④ 所以,佛教

修行实践的本质,是对宇宙“实相”的契悟,这也是佛教提出的超越生命有限性的

根本途径.
(四)“神通”的有限性

“神通”虽然看起来十分神奇,但还是受到各种因缘条件的限制,无法改变众

生的“业力”,故佛教有“神通不敌业力”之说.⑤ 利用“神通”有时会达到某种目

的,但只是暂时改变了业力、果报的顺序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命

运. 在佛陀的弟子中,就有以神通著称的目犍连尊者,他虽然号称“神通第一”,
但是他也要承受过去所造业而果报,“终不可避”⑥. 这一事例实际上说明了神

通现象也不能改变因果律. 在«增一阿含经􀅰卷三八»之«马血天子问八政品»
中,佛陀这样告诉比丘:

戒律之法者,世俗常数;三昧成就者,亦是世俗常数;神足飞行者,亦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佛地经论»,CBETA,T２６, No．１５３０,２９９a—２９９b.
«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CBETA,T２７, No．１５４５,５３０a—５３０b.
«大智度论»:“云何名明行具足? 宿命、天眼、漏尽. 名为三明. 􀆺􀆺行名身、口、业,唯佛身、口、

业具足. 余皆有失,是名明行具足.”CBETA,T２５, No．１５０９,７１c—７２a.
因此而论,佛教“神通”的获得途径与其批评的“外道”有根本的差别,所以佛教是反对依靠扶乩、

咒术、药物等获得超自然力量的.
«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问:神境通力与中有位诸有,所行何者为疾? 有作是言:中有行疾. 所

以者何? 经说‘业力胜神通’故.”CBETA,T２７, No．１５４５,３６４a.
参见:«增一阿含经»,CBETA,T２, No．１２５,６３９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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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常数;智慧成就者,此是第一之义.

随后,佛陀说偈曰:

由禅得神足,至上不究竟,不获无为际,还随五欲中,智慧最为上,无忧

无所虑,久毕获等见,断于生死有.①

在这里佛陀说明,神通力也属于一类“世俗常数”,它也是因缘和合而起,也是一

种“有漏法”(sāsravadharma),是不可能不受因果律的支配的.② 基于这样的认

识,佛教在特定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神通”这一不同寻常的手段. 在佛教中,显示

“神通”一般是用来启发、调伏一类“骄慢”众生,使他们了解佛法不可思议的殊胜

之处,以此成为引导他们入道的方便法门.
在特殊的因缘条件下,菩萨也会运用“神通”的力量,让某些众生脱离面临的

灾难. 当然,根据佛教的义理,其前提是这些众生先前所做的恶业已经报尽,或

者他们因为自己的善行应该得到这样的拯救,菩萨只是在满足特定的因缘条件

下才会示现. 由于“神通”的产生与实现,是在行者的禅定功夫、智慧的境界达到

一定的程度之后才会发起的,这些条件的丧失,如因欲望的生起而丧失定境,也

会导致失去已得的“神通”.③ 这都说明“神通”效用是有限的,它乃是对某种宇

宙法则的认知和利用,一切有限的“神通”,与究竟的觉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④

(五)佛教“神通”的性质与地位

佛教典籍保留了大量有关“神通”“异能”的记载,出于宗教信仰的热情,其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夸张的想象甚至虚构之处,但是如果把这一切记载全部归

①

②

③

④

«增一阿含经»,CBETA,T２, No．１２５,７５９c.
佛教所讲的因果观不同于现代自然科学的因果观,它不但认为在物质现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更突出强调了心理和精神现象方面的因果关系,即因果的道德属性,这种道德的法则即是业(karma)的表

现. 参见:Stcherbatsky舍尔巴茨基,«小乘佛学:佛教的中心概念和法的意义»[TheCentralConceptionof
Buddhism],立人LiRen译,(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１９９５),

６３—６４;木村泰贤,«原始佛教思想论»,９１.
参见:«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昔有王号坞陀衍那,将诸宫室诣水迹山,除去男子,纯与女人奏

五妓乐,纵意嬉戏,乐音清妙,香气馚馥,命诸女人露形而舞. 时有五百离欲仙人,乘神境通经此上过,有

见妙色,有闻妙声,有嗅妙香,皆退神通.”CBETA,T２７, No．１５４５,３１４b—３１４c.
禅宗通过一则“公案”(嵩岳元珪禅师对岳神的示导)表达了对“神通”的有限性的认识:“佛能空

一切相,成万法智,而不能即灭定业. 佛能知群有性,穷亿劫事,而不能化导无缘. 佛能度无量有情,而不

能尽众生界,是谓三不能也. 定业亦不牢久,无缘亦谓一期. 众生界本无增减,亘无一人能主其法. 有法

无主,是谓无法. 无法无主,是谓无心. 如我解,佛亦无神通也. 但能以无心通达一切法尔.”参见:普济

Puji,«五灯会元»[FiveＧlanternFestival],苏渊雷SuYuanlei点校,(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
BookCompany],２００８),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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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人为的造作,那么就会忽视宗教史的一些基本史实.① 根据佛典,“神通”大致

属于佛教徒修行悟道过程中产生的随附性产物,它与佛教徒的宗教实践构成了

一种奇妙的“依附”关系. 佛教承认“神通”现象存在并肯定其“超常”的性质,但

是这种力量的产生和发挥作用都要取决于各种因缘条件,它与通向终极自由的

智慧 力 相 比, 是 属 于 第 二 性 的 东 西, 这 就 是 佛 教 通 过 “ 自 内 证 ”
(pratyātmādhigama)的方式对其所做的判断. 对此问题,宗教学家伊利亚德

(MirceaEliade)给出的解说是:“在修炼瑜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获得‘神通’,
正因为如此,神通就构成了比丘精神发展的标志:它们能够证明比丘处于‘无缚’
的过程,挣脱正在无情挤压他的自然规律. 但是另一方面,‘神通’无疑也是危险

的,因为它们诱惑比丘们以无用的‘神奇奥秘支配世界’.”②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将产生了孔子(中国)、佛陀(印度)、琐罗亚斯德(伊朗)、赫拉克里特(希腊)等第

一批哲学家的时代称为人类的“轴心时代”,这是一个奠定人类精神基础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当神话被毁灭的同时,过去的那些神话都被改变了形式,并被赋予

深刻的意义”③. 在人类理性思想的光华喷薄而出之际,神话被 “转写”与 “重

构”,异乎寻常的“神通”也被置于次要的、随附性的地位.

二、“神通”问题在佛教史中的分衍

作为当时印度社会的一种新兴的思想运动,佛教对婆罗门教的教义做出了

很多的甚至是根本的改造. 它反对自我与世界皆是从唯一的大梵流出、转变而

成的“转变说”(ParināmaＧvāda)的观点,也不认为大梵是唯一的绝对者. 梵天

(Brahmadeva)、天道(deva)等神灵不但不能决定人的命运,而且也像人一样处

于尚未解脱的轮回之中. 因此,人的自主性在佛教中得到了充分的肯定,表现出

了显著的理性特征,这与婆罗门教等“神教”思想存在很大的不同. 正如英国学

者查尔斯􀅰埃利奥特所说的,佛陀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在思想上存在

①

②

③

现代宗教学的基本观点是将宗教实践中获得的身心体验作为“宗教经验”来认识,并“企图作出

心理学的分析和社会学的解释”. 参见吕大吉LüDaji,«宗教学通论新编»[ANewEditionofGeneral
ReligiousStudies](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１９９８),２６２.

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５３０.
卡尔 􀅰 雅 斯 贝 尔 斯 KarlJaspers, «智 慧 之 路» [AnIntroductiontoPhilosophy],柯 锦 华 Ke

Jinhua,范进FanJin译,(北京[Beijing]: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ChinaInternationalBroadcastingPress],

１９８８),６９—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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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奇妙的暗合之处.① 但是佛教与儒家思想毕竟还是存在很大的不同. 佛教

否定了神灵具有创造和控制世界的能力,然而根据流传至今的佛教经典可知,虽
然理性特征在原始佛教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但是在原始佛教的经典中也不乏对

“神通”的修习与运用的内容,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佛教从根本上是承认所谓“超

自然”现象的存在的.② 从佛教的发展史来看,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

环境中的各佛教派别对“神通”问题的态度存在很大差别.
(一)“神通”在印度佛教中的表现与发展

由于原始佛教就对“超自然”的“神通”现象持肯定的态度,如何看待“神通”
以及各类“超自然”存在者的性质与作用,在以后佛教的发展演化过程中产生了

很大分化. 佛陀灭度后百年左右,佛教僧团就发生了分裂,这次分裂的直接原因

就是僧团内部对戒律与教义的理解产生了难以弥合的矛盾,其中很重要的就有

对佛和阿罗汉的看法出现了根本分歧. 由于这次分裂,佛教进入了部派佛教时

期. «异部宗轮论»记载,大众部对佛陀的认识与上座部出现了明显的差别,在他

们的眼中,佛陀“出世”的超自然倾向得到了明显强化,佛陀越来越拥有了异于常

人的“法力”:

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来无有漏法.诸如来语皆转法轮,佛以一音

说一切法,世尊所说无不如义.如来色身实无边际,如来威力亦无边际,诸

佛寿量亦无边际.③

从大众部与上座部的分歧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佛教在各种地域文化因素的

影响下出现的融合趋势. 佛陀在大众系的案达罗(Andhra)各部中被神化,也是

佛教为适应该地区的固有文化所做出的发展. 这里本来就是婆罗门教盛传的地

区,婆罗门教的湿婆派即是此地的产物,对佛陀的神化就是大众部用一种新方式

①

②

③

查尔斯􀅰埃利奥特CharlesEliot,«印度教与佛教史纲»(第一卷)[HinduismandBuddhism: An
HistoricalSketch](VolumeOne),李荣熙LiRongxi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TheCommercial
Press],１９８２),２８１.

佛教史一般将释迦牟尼在世至佛教僧伽集团分裂这段时期称为原始佛教时期(大致为公元前

５３０－前３７０年),原始佛教以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无常、无我等理论为核心,具有显著的理性精神.
但不论是汉译的«阿含经»还是南传巴利语的«尼柯耶»等早期佛典,都包含了关于“神通”现象的描述. 现

代佛教研究者,也肯定了“神通”在佛教实践体系中的地位. 参见:Conse孔滋,«佛教的本质及其发展»
[Buddhism,ItsEssenceandDevelopment],胡国坚 HuGuojian译,(贵阳[Guiyang]:贵州大学出版社

[Guizhou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３),８６—９０.
«异部宗轮论»,CBETA,T４９, No．２０３１,１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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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超验主义思想”.① 通过各部派对不同的民族文化的适应与融合,佛教

的文化适应力和创造力得到了新的发展.
大众部出现之后,就“开始改造佛陀和他的学说理论,这就一步步地引向大

乘(Mahāyāna),从原始三藏的人道主义走向大多数大乘经典的超自然主义”②.
随着第一批大乘经典的产生,佛教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大乘佛教时期.
佛教的这种变化,当代佛学家释印顺将其归结为“佛涅槃所引起的,对佛的永恒

怀念”③. 实际情况就是为了适应和满足人们的宗教热情,佛教融合进了更多神

话式的想象,逐渐与原始佛教那种朴素的特点拉开了距离.④ 但是佛法的真正

特色仍然在于其不用“神通”“神变”,而以“教诫神变”度化众生(观察有情何种烦

恼最盛,为说正法以行对治). 因此,从根本上说,为适应某些信众的信仰心理而

增添到佛陀身上的神话故事只是佛教一种方便说法的方式. 这些描述固然可以

认为是来自一些佛教信仰者的具有直觉性质的“通感”,但是也显然带有了一般

宗教情感所产生的更浓厚的主观色彩.
大乘佛教的出现,一方面更显著地体现出佛教普度众生的入世宗教精神,另

一方面,一些佛教思想家也以更为深湛、圆融的哲学思维弥合、超越了原始佛教

和部派佛教中的遗留下来的问题和分歧,开显了甚深难言的“内自证圣智境界”.
当然,大乘佛教的典籍有自己的演说方式,如果不能结合作者立论的针对性、叙

述的“善巧方便”和佛教史的发展逻辑加以理解,将很难把握领会作者的真意而

落入思维的“边见”. 不论是对于中观学派,还是瑜伽行派,都是如此. «大智度

论»«大乘义章»«宗镜录»等大乘佛教的典籍,对各类“神通”“神变”都有集中的描

述,这些“神通”境界的不同表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具备“神通”的佛教圣者所成

就的定境、智慧、福德等. 宣说如来由于成就无上智慧,具足圆满悲心,能够自觉

觉他,可以靠不可思议的神通力量度化众生,这成为最能凸显大乘佛教特色的内

容之一. 根据佛教义理,«华严经»描述的各种世界亦是唯心所现,喻示了菩萨永

无止境的修学境界;同时,它也是华严哲学“相即相入”“圆融无碍”思想的最形象

化的表述,可以看作用隐喻的、象征的语言“来烘托一种精神的意境”⑤. 以«华

①

②

③

④

⑤

渥德尔 Warder,«印度佛教史»[IndianBuddhism],王世安 WangShi􀆳an译,(北京[Beijing]:商务

印书馆[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００),３０３.
渥德尔,«印度佛教史»,１９８.
释印顺ShiYinshun,«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上)[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Early

MahayanaBuddhism](VolumeOne),(北京[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１),１６.
释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上),９３.
方东美FangDongmei,«华严宗哲学»[HuayanSchoolPhilosophy],(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２),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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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经»为根本经典形成的华严宗,通过对真如“法界”(Dharmadha􀅰tu)的直观和领

悟,得以进入显现佛果庄严的“华严三昧”.①

大乘佛教中一些具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也可以从宗教经验的角度进行理解.
大乘佛教中的净土信仰,就是适应慧根弱而信根强的众生产生的修行“法门”
(dharmaＧparyāya). 净土类经典对“极乐世界”(Sukhāvatī)和佛的形象之庄严

殊胜做出了无以复加的描述,这适应了净土信仰者特殊的宗教修行方式. «十住

毗婆沙论»讲初修者应念佛色身,修行深入之后则是念佛的法身,最根本的则“应

以实相念佛而不贪着”②. 即要求在对佛国净土的观想中进入“念佛三昧”,从而

融于佛的“法身”,达到与“实相”契合.③ 净土经典中对佛的光明身相的描绘,是

光明崇拜、太阳崇拜心理在佛教中的体现,实际上也反映了佛教对“异教”文化的

融合.④ 在佛教史中,对于瑜伽行派的根本论典«瑜伽师地论»的作者存在不同

的说法. 根据«婆薮槃豆法师传»的记载,弥勒每天晚上从天上来到人间,为大众

诵出«十七地经»,只有无著能亲见弥勒的圣容.⑤ 类似说法在佛教历史中也不

乏其例,根据现代宗教学的理论,这可以理解为无著论师在佛教的修持中出现的

心灵通感. 释印顺认为,这种情况出现在瑜伽行者的定境中,类似于“秘密大乘”
悉地成就的本尊现前,修行者可以向其请教自己的疑问.⑥ 联系世界各大宗教

经典出现于世的情况,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虽然这些经典的出现伴随一些神秘

的传说,但是在宗教修持中其作者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入神”或“出神”状态,创作

灵感得到了高度的激发,则是见诸历史的客观事实.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追根溯源,«华严经»对佛国世界的描述也可以在印度传统文化中找到原型. 参见:魏道儒 Wei
Daoru,«中国华严宗通史»[AGeneralHistoryofHuayanSchoolinChina],(南京[Nanjing]:江苏古籍出

版社[JiangsuAncientBooks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１),２９.
«十住毗婆沙论»:“应以法身念佛心转深入得上势力,应以实相念佛而不贪着.”CBETA, T２６,

No．１５２１,８６a.
«菩萨念佛三昧经»:“正念诸法真实之相,是名念佛.”CBETA,T１３, No．４１４,８２８a.
参见:释印顺ShiYinshun,«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中)[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

EarlyMahayanaBuddhism] (VolumeTwo), (北 京 [Beijing]: 中 华 书 局 [ZhonghuaBookCompany],

２０１１),６８６—６８７.
参见:«婆薮槃豆法师传»,CBETA,T５０, No．２０４９.
参见:释印顺ShiYinshun,«印度佛教思想史»[AHistoryofIndianBuddhistThought],(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０),２１５—２１６.
宗教史的研究表明,不只是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经典的形成都是在某种特殊的

灵感思维中完成的. 参见:王亚平 WangYaping,«基督教的神秘主义»[TheMysticismofChristianity],
(北京[Beijing]:东方出版社[TheEasternPublishingCo．,Ltd．],２００１),第一、二章;菲利浦􀅰希提Philip
K．Hitti,«阿拉伯通史»[HistoryoftheArabs],马坚 MaJian译,(北 京 [Beijing]:新 世 界 出 版 社 [New
WorldPress],２０１６),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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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具有的神秘特征,在佛教的密教化时期有了最为突出的体现. 从佛教

自身的特点来看,佛教圣者证悟的过程本来就具有神秘的性质. 正如佛教研究

家平川彰先生所言,原始佛教所讲的“觉悟之智”“虽然是理性的,充满光明的智

慧,但是并非所谓合理的、逻辑的知识”①. 在释迦牟尼的时代,由于否定神权的

需要,一切方技之术与咒语术数之学均为世尊所斥责,然而即使是在原始佛教时

期,密咒的使用也没有被完全禁绝,原因就是密咒在佛教中被认为的确具有一定

的“效验”.② 随着印度教(革新后的婆罗门教)的复兴,受到挤压的佛教吸收了

印度教的神灵与教义、仪轨,开始走向印度佛教最后的形态“秘密佛教”(Tāntric
Buddhism). 密乘佛教具有很多不同于以往佛教的特征,它不是以理论建树著

称,而是以特重瑜伽实践为特色,在修行方式方面有了很多的发展. 密乘佛教的

瑜伽修行,即通过行者的身、口、意三方面的修持,与佛菩萨等本尊的“三密”③得

以相应,从而为真如之力所加持,进入“三摩地”境界,成办多种多样的所谓“悉

地”(siddhi),“神通”的力量和表现得到更进一步的推崇和宣扬.④ 实际上,密乘

佛教结合了印度深厚的神秘文化传统,是佛陀的启示与瑜伽冥想技术更紧密结

合后产生的新的佛教文化形态.⑤

(二)“神通”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及评价

佛教在印度消亡后,密乘佛教在中国西藏地区得到了保留和发展,产生了融

合西藏原始宗教、大乘显教与密乘佛教于一身的藏传佛教. 它与早期的佛教具

有不同的面貌,这可理解为佛教在传播过程中进一步融合与嬗变的结果. 藏传

佛教不但传承了印度金刚乘的密法,还融合了西藏传统文化中苯教、萨满教的信

仰和技术,有些宗派还受到了内地禅宗的影响. 藏传佛教虽然吸收、融合了各种

不同的文化因素,但其根本的宗教理想和哲学仍然属于佛教的范畴. 正如伊利

亚德所说,修行者的观想方式虽然“在结构上是萨满的”,但是其宗教实践的“精

①

②

③

④

⑤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インド仏教の歴史],庄昆木ZhuangKunmu译,(台北[Taipei]:商周出

版社[BusinessWeeklyPublications,Inc．],２００９),４４９—４５０.
释圣严ShiShengyan,«印度佛教史»[AHistoryofIndianBuddhism],(苏州[Suzhou]:弘化社

[HonghuaSociety]),２２８—２２９.
密法认为身、口、意在众生为“三业”,于佛菩萨为“三密”,因其具有不可思议之力用.
相对于前期的大乘佛教,密乘的“悉地”表现出更加依赖禅定的倾向. 参见:释印顺ShiYinshun,

«华雨集»(三)[HuaYuCollection(３)],(北京 [Beijing]:中华书局 [ZhonghuaBookCompany],２０１１),

１２８—１３７.
对密乘佛教的认识,经常受到特定伦理意识的影响,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的产生是多种文化传

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参见:以利亚德 MirceaEliade,«死与自由:瑜伽实践的西方阐释»[Yoga:Essaiser
l􀆳originedelamystiqueIndienne],武锡申WuXishen译,(北京[Beijing]:中国致公出版社[ChinaZhigong
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１),第五、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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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意义和价值”却是与萨满教全然不同的.① 苯教藏传佛教中产生了很多著名

的修行“成就者”,他们表现出了很多超越常人的神功异能,有些记载甚至说他们

可以转化人的色身为光明虹霓之身.② 这些修行的成就,常令很多与传统的宗

教文化日渐疏远的现代人感到不可思议,但是佛教自己的理论系统很好地容纳

并解释了这些现象. 据说著名的密教修行者、噶举派的上师米拉日巴在修行中

就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境界,但这同样是“殊胜心道所引起的缘起”,所以才会让他

超出轮回,得到最终的解脱.③ 因为瑜伽修法是属于方便道,它可以使人的主观

精神和客观事物都发生变化,但是要获得彻底的解脱,还需要显、密结合的“明空

双运”,这也是佛教与“外道”的根本差别之处.④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与中国的固有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其结

果就是产生了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作为一种新的文化

产物,在教义教理、价值观念、修行方式等方面都与印度佛教有了显著的区别,它
既不像印度佛教那样长于构造鸿篇大论,也不像藏传佛教那样遵循次第严格的

瑜伽修持,而是将修行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追求在生活中悟道. 关于佛教徒神

异事迹的记载,自佛教传入之后便不绝于史籍与僧传,但是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

色的是禅宗行者的悟道行状. 禅宗的出现,将佛教的修证悟道与中国传统的哲

学思想、人文传统、生活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是佛教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新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被中国人消化吸收,创造性地

重构之后再次流布的结果. 从东汉魏晋至隋唐,佛教与中国文化经过了几百年

的碰撞与磨合,一种新的文化降生于世的因缘已经成熟. 菩提达摩传来的“南天

竺一乘宗”,历经东山法门的演化,至六祖惠能大师终于形成了中国佛教“教外别

传”的禅宗风貌. 禅宗的史传记载,在禅宗行者参禅悟道的过程中,并不是没有

①

②

③

④

米尔恰􀅰伊利亚德,«宗教思想史»,１１７４.
藏传佛教将这类现象视为“即身成佛”的实际例证. 如果这类现象被认定实际存在,心理学等学

科将从科学的视角做出研究和说明,这将不同于佛教从教义层面做出的解读.

SanjayGyaltsen桑杰坚赞,«米拉日巴传»[TheBiographyofMiraRaba],刘立千LiuLiqian译,
(北京[Beijing]:民族出版社[TheEthnicPublishingHouse],２０００),１３４.

刘立千 LiuLiqian,«刘 立 千 藏 学 著 译 文 集 􀅰 杂 集» [LiuLiqianTibetanLearningTranslation
Collection􀅰MiscellaneousCollections], (北 京 [Beijing]:民 族 出 版 社 [TheEthnicPublishingHouse],

２０００),３４. 相对于汉传佛教而言,藏传佛教更重视“神通”的作用,鼓励弟子要修神通,但是前提也是要先

修福德智慧,圆满修行的资粮. 如１１世纪到西藏传法的阿底峡在«菩提道灯论»中云:“福智为自性,资粮

圆满因,一切佛共许,为引发神通. 如鸟未生翼,不能腾虚空,若离神通力,不能利有情. 具通者日夜,所

修诸福德,诸离神通者,百生不能集. 若欲速圆满,大菩提资粮,要勤修神通,方成非懈怠.”参见:阿底峡,
«菩提道灯论»,收录于宗喀巴大师 MasterTsongkhapa,«菩提道次第广论»[lamrimchenmo],法尊Fazun
译,(莆田[Putian]:广化寺佛经流通处[GuanghuaTempleBuddhistCirculationOffice],１９９７),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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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异情况出现,实际上他们很多人的禅修过程都伴随身心方面的奇妙变化,只不

过他们多将其看作所谓的“门头光影”不予理睬.① 因为在禅宗看来,在修证过

程中出现的诸多“神通妙境”只是走向终极解脱过程中的沿途风光,如果为这些

现象所迷惑,那么就会丧失真心,偏离悟道的正途. 因为“现前种种境界,都是幻

妄不实,唯是真心中所现影子”. “以八识根本未破,纵有作为,皆是识神边事.
若以此为真,大似认贼为子.”②在此时只有打破迷障,才可能觑见终极的“本来

面目”,归家稳坐.③

在人类文化史上,禅宗的出现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说明了文化发展的过

程是一种前行与回归的统一过程. «五灯会元»中有这样一个公案:

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

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付嘱摩诃迦叶.”④

这一公案的意义在于说明,释迦牟尼以正法眼藏付与大弟子迦叶,象征了佛

教“以心传心”授法的开始. 因此,我们可以说禅宗虽然出现在７世纪的唐朝,但
它实际上是佛陀所证悟境界的重现,是佛教在中国文化时空中的本真回归. 这

一点还可以在藏传佛教中得到印证,藏传佛教宁玛派的最高密法“大圆满”,噶举

派传法的心髓“大手印”,其法要都在于指示如来所证“涅槃妙心”,故堪称藏传佛

教一系的正法眼藏. 禅宗传承了佛陀所证境界的真髓,舍弃了作为一种文化现

象在历史时空中产生的赘积,的确具有返璞归真、直彻心源的意义.
如前所述,佛教典籍中存在大量关于“神通”现象的记载,除去其中神话性质

的构造和文学的夸张,很多都可以作为一类“宗教经验”来看待. 佛教不但以丰

富的禅修实践活动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神通”现象,为我们认识这种现象积淀了

①

②

③

④

由于担心扰乱世道人心,在大众面前显示“神通”在禅宗中是一项受到戒绝的行为,只允许在特

殊情况下偶尔使用. 这种典型的态度可以在下面一则“公案”中得到说明:唐代的邓隐峰禅师路过淮西

时,遇到官军与吴元济叛军交战. 为了平息战事,他利用“神通”在两军前“掷锡空中,飞身而过. 两军将

士仰观,事符预梦,斗心顿息” ,于是一场兵祸消于无形. 邓隐峰禅师显示“神通”后,担心造成“惑众”的后

果,就往五台山“倒立而化”. 参见:普济,«五灯会元»,１６９—１７０.
«憨山老人梦游集»,CBETA,X７３, No．１４５６,４６８b—４６９b.
虽然禅宗对“神通”现象采取正文所述的基本态度,但是“神通”仍然是禅宗乃至汉传佛教历史中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很多禅宗和尚如普庵(１１１５—１１６９年)、济公(１１４８—１２０９年)等人在民间的影响与

他们的“神异”风范有很大关系.
普济,«五灯会元»,１０. «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的记载是:“尔时如来,坐此宝座,受此莲华,无说

无言. 但拈莲华,入大会中. 八万四千人天时大众,皆止默然. 于时长老摩诃迦叶,见佛拈华示众佛事,
即今廓然,破颜微笑. 佛即告言:‘是也,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 不立文字,教外别

传. 总持任持,凡夫成佛第一义谛,今方付嘱摩诃迦叶.’言已默然.”CBETA,X０１, No．２７,４４２a.



—２２０　　 —

丰厚的经验基础,而且也发展出了评价种类现象的理论原则,即佛教在其宗教实

践中通过“自内证”的方式,形成的对于人类心识问题特有的认知和判断. 回顾

佛教的历史可知,“神通”是佛教自身宗教实践的产物,它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

的影响及其评价是不尽一致的,但是它们都构成了佛教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是佛教连绵不断的文化脉络中一个富有活力的内在因素. 它们与不同的文

化传统相适应,不断以新的文化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衍化与发展. 也就是

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神通”都是构成佛教超越性的一个内在因素,但

是对它的价值评价以及对它们的理解受到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三、余论

“宗教经验”这一概念源自对宗教现象的研究,但是它作为一种人性的表现

形式不止见诸传统的宗教文化中. 随着人类文化形式的发展与分化,曾经以宗

教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类的潜能及其释放和升华,也表现在哲学沉思、文学

艺术创作、科学探索等活动中. 对此,威廉􀅰詹姆士在«宗教经验之种种»中已经

有所论述. 他认为“神圣的”(divine)经验的对象不一定表现在对某个人格神的

虔敬中,也表现在对自然之美的感知、对现实生活的经历中.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

马斯洛则排除了宗教经验的“超自然”性质,并将“神秘体验”转换为一个新的概

念“高峰体验”(peakＧexperiences),从而把宗教拉到科学研究的领域中. 他认为

“从高峰体验所具有的最美好、最深刻、最普遍和最人道的意义上看”,这类体验

可以被看成“真正的宗教体验”①. 马斯洛对神秘体验的看法说明不论是宗教现

象还是其他领域,人们都会遇到一些令人惊异的“奥秘”,但是它们并非产生于

“超自然”的原因. 对宗教文化的跨学科研究进一步表明,宗教经验包含了特殊

的“意识变更状态”(alteredstatesofconsciousness, ASC),宗教经验的种种表

现与人的社会历史的存在方式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它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的集中表现.②

如英国学者杰弗里􀅰帕林德尔所言,“许多宗教中都有神秘的表征,这被视

作内在精神生活的普遍性的证明,也被当作所有宗教之间的真实的联系———宗

①

②

马斯洛 Maslow,«谈谈高峰体验»,陈维正ChenWeizheng译,收录于«人的潜能和价值»[Human
PotentialandValue],林 方 LinFang主 编, (北 京 [Beijing]:华 夏 出 版 社 [HuaxiaPublishingHouse],

１９８７),３６８. “体验”与“经验”在英语的表述中,都是“experience”一词.
研究表明,“意识变更状态”可以由大脑的动力学变化以及神经化学和代谢过程引起,此外,环境

刺激、心理活动和自我控制也可以改变大脑的功能和意识体验. 参见:D．Vaitl,etal．, “Psychobiologyof
AlteredStatesofConsciousness,”PsychologicalBulletin,１３１．１(２００５):９８,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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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可以因教条而区分为许多种,但它们在寻求普遍的整体性时,实质上是统一

的”①. 也就是说,各种宗教的神秘主义体验除去宗教教条和教义方面的差异,
在实质上都具有共同的经验基础. 但是,对宗教经验的不同领悟,则赋予了该经

验不同的价值和意义,并将实践者导向不同的人生追求目标. 通过对佛教“神

通”实践的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佛教宗教修持的本质特征,即佛教实践的根

本宗旨和目的是人的升华和觉悟. 以此而言,佛教对“神通”现象的理解,反映了

人类自我认知的高度智慧,即使在当代的历史时空中,仍然具有发人深省的启发

意义和不可磨灭的认识价值.

① 杰弗里􀅰帕林德尔,«世界宗教中的神秘主义»,２.


